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５４８

股票简称：深高速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１－０２１

债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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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券简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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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高债

深圳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未经审计营运数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深圳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会（“董事会”）谨此公告本集团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的营运数据（未经审计）如下：

收费公路

集团权益比

例

日均混合车流量

（

千辆次

）

日均路费收入

（

人民币千元

）

本月 同比增减 本月 同比增减

纳入会计报表合并范围的项目

：

梅观高速

注

１

１００％ １０７ －６．５％ ８５３ －９．１％

机荷东段

１００％ １１２ ３．０％ １

，

３８０ －０．４％

机荷西段

１００％ １０１ １３．１％ １

，

２５０ ９．２％

盐坝高速

１００％ ２９ １４．３％ ３７２ ４．１％

盐排高速

１００％ ３８ －５．４％ ４３７ －５．５％

南光高速

１００％ ５８ １７．０％ ６１５ １９．７％

清连高速

注

４

７６．３７％ １９ ２３．６％ １

，

１７４ ２８．５％

未纳入会计报表合并范围的项目

：

水官高速

注

３

４０％ １３１ －４．３％ １

，

１７５ －６．３％

水官延长段

４０％ ３４ －１５．８％ ２０９ －１７．２％

阳茂高速

２５％ ２１ ２２．４％ １

，

０８４ ９．４％

广梧项目

注

５

３０％ ２２ ７６．６％ ５６７ ５８．７％

江中项目

２５％ ８７ ５０．４％ ９４７ １９．４％

广州西二环

２５％ ３２ ２５．１％ ６９６ ２０．０％

武黄高速

注

６

５５％ ３４ －６．１％ １

，

０４１ －１７．２％

长沙环路

５１％ ７．９ ９．９％ ７２ １３．３％

南京三桥

２５％ ２１ ３．５％ ７５５ ０．７％

简要说明：

１

、梅观高速南段（清湖

－

梅林）正在实施路面修缮及交通改善工程，受车道分阶段封闭以及

车辆限行的影响，梅观高速及其相连的机荷东段的路费收入有所下降。 该工程计划于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初完成。

２

、近两年部分市政道路（如松白路、深惠路等）实施改造，对相邻的南光高速、机荷高速、盐

排高速和水官高速等的表现均有正面影响。随着市政工程的逐步完工，松白路和深惠路已分别

于

２０１０

年底和

２０１１

年初全线恢复通行， 部分在施工期间行走高速公路的车辆重新选择行走

地方道路，从而对相关高速公路的车流量水平造成一定影响，或使其车型结构发生轻微变化。

３

、水官高速扩建工程近月进入路面施工阶段，对水官高速及其延长段的车流水平有轻微

影响。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底，该工程已完工，扩建后的水官高速已全面开通。

４

、清连一级公路连州至凤埠段（“连南段”）已完成高速化改造，并自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５

日起

按高速公路标准营运，清连高速的总收费里程由原来的约

１８８

公里增加至约

２１６

公里。

５

、广梧高速二期（河口至平台段）于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底通车，使得广州与梧州之间的高速公路

全部开通，对广梧项目的营运表现产生正面影响，但对阳茂高速有一定分流。

６

、 受麻武高速开通等周边路网变化以及武汉实施交通管制措施等多种因素的综合影响，

武黄高速日均路费收入与

２０１０

年同期相比有一定程度下降。

７

、根据国务院的要求，自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

日起，全国所有收费公路均须执行鲜活农产品

“绿色通道免费政策”。

投资者可登录本公司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ｚ－ｅｘｐｒｅｓｓｗａｙ．ｃｏｍ

的“收费路桥”和“营运数据”栏目，

分别查阅各收费公路的基本情况及历史营运数据。

谨慎性陈述

董事会谨此提醒投资者， 上述营运数据乃根据本集团内部资料汇总编制而成， 且未经审

计。 由于完成车流量及路费收入的数据拆分、确认需要履行一定的程序，该等数据与定期报告

披露的数据可能存在差异；因此该等数据仅作为阶段性数据供投资者参考。投资者务须小心谨

慎，避免不恰当地依赖该等数据。

本公告为自愿性信息披露。

特此公告

深圳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０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１２６

证券简称：银轮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２４

浙江银轮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半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特别提示：

本公告所载

２０１１

年半年度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的结果， 已经公司内部审计部门审

计，但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与最终公布的半年度报告可能存在差异，请投资者注意投资

风险。

一、

２０１１

年半年度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２０１１

年

１－６

月

２０１０

年

１－６

月 增减幅度

（

％

）

营业总收入

９０６

，

３７０

，

３３７．５８ ７２８

，

０９０

，

４８１．６３ ２４．４９％

营业利润

７９

，

１６１

，

２７２．３６ ７７

，

０１８

，

４６２．７４ ２．７８％

利润总额

７８

，

５６８

，

２５６．７４ ７６

，

４７３

，

１３７．６４ ２．７４％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６４

，

１０７

，

６９１．１３ ６０

，

３０８

，

３１６．８８ ６．３０％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０．６１ ０．６０ １．２４％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９．２３％ １０．５７％ －１．３５％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末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末 增减幅度

（

％

）

总 资 产

１

，

９７６

，

２７４

，

１０５．０７ １

，

４７９

，

３５７

，

３５９．７６ ３３．５９％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

权益

６９４

，

９１５

，

１７４．１１ ５７０

，

４７８

，

０１７．６９ ２１．８１％

股 本

１３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３０．０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

资产

（

元

）

５．３５ ５．７０ －６．１４％

注：上述数据以合并报表数据填列。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的简要说明

１

、

２０１１

年

１

—

６

月共实现营业收入

９０６

，

３７０

，

３３７．５８

元，较去年同期增加

２４．４９％

。主要系

受国际汽车行业景气度回升影响，公司出口业务同比呈现稳步回升、增长。

２

、报告期内，营业利润、利润总额和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分别比去年同期增加

２．７８％

、

２．７４％

、

６．３０％

，主要系营业收入增加所致。

三、是否与前次业绩预告存在差异的情况说明

与前次业绩预告修正不存在差异。

四、备查文件

１

、经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签字并盖章的比较

式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２

、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签字的内部审计报告。

浙江银轮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七月二十一日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６５９

股票简称：珠海中富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２８

珠海中富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珠海中富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已获

２０１１

年

０６

月

１０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现将方案实施的具体事宜公告如下：

一、

２０１０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

本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为： 以

２０１０

年度末公司总股本

７５６

，

２９５

，

６００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

０．９

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个人、证券

投资基金、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实际每

１０

股派

０．８１

元）；同时，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转增

７

股。 对于其他非居民企业，我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由纳税人在所得发生地缴

纳。

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前本公司总股本为

７５６

，

２９５

，

６００

股， 转增后总股本增至

１

，

２８５

，

７０２

，

５２０

股。

二、 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０７

月

２６

日，除权除息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０７

月

２７

日。

三、 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

２０１１

年

０７

月

２６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

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四、 权益分派方法

１

、本次所（转增）股于

２０１１

年

０７

月

２７

日直接记入股东证券账户。

２

、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股息将于

２０１１

年

０７

月

２７

日通过股东

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３

、以下股东的股息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帐号 股东名称

１ ０８＊＊＊＊＊０７８ Ａｓｉａ Ｂｏｔｔｌｅｓ

（

ＨＫ

）

Ｃｏｍｐａｎｙ Ｌｉｍｉｔｅｄ

五、本次所（转增）的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起始交易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０７

月

２７

日。

六、股份变动情况表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增减 本次变动后

数量 公积金转股 数量

占总股本

比例

（

％

）

一

、

有限售条件股份

６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４７

，

６００

，

０００ １１５

，

６００

，

０００ ８．９９

１

、

国家持股

２

、

国有法人持股

７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４

，

９００

，

０００ １１

，

９００

，

０００ ０．９３

３

、

其他内资持股

６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４２

，

７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３

，

７００

，

０００ ８．０６

其中

：

境内法人持股

４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９

，

４００

，

０００ ７１

，

４００

，

０００ ５．５５

境内自然人持股

１９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３

，

３００

，

０００ ３２

，

３００

，

０００ ２．５１

４

、

外资持股

其中

：

境外法人持股

境外自然人持股

二

、

无限售条件股份

６８８

，

２９５

，

６００ ４８１

，

８０６

，

９２０ １

，

１７０

，

１０２

，

５２０ ９１．０１

１

、

人民币普通股

６８８

，

２９５

，

６００ ４８１

，

８０６

，

９２０ １

，

１７０

，

１０２

，

５２０ ９１．０１

２

、

境内上市的外资股

３

、

境外上市的外资股

４

、

其他

三

、

股份总数

７５６

，

２９５

，

６００ ５２９

，

４０６

，

９２０ １

，

２８５

，

７０２

，

５２０ １００．００

七、本次实施（转增）股本后，按新股本

１

，

２８５

，

７０２

，

５２０

股摊薄计算，

２０１０

年度全面摊薄

每股收益为

０．１１

元。

八、咨询机构

咨询地址：珠海市保税区联峰路？

咨询联系人：陈立上、李春辉

咨询电话：

０７５６－８９３１０９８

、

８９３１０９６

传真电话：

０７５６－８８１２８７０

特此公告。

珠海中富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０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１７４

证券简称：梅花伞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３０

梅花伞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票期权授予登记完成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经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审核确认，梅花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０

日完成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授予登记工作，期权简称：梅花

ＪＬＣ１

，期权代码：

０３７５４５

，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股权激励计划简述

梅花伞业股份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６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并将相关材料报中国证监会备案。

根据中国证监会的反馈意见，公司对《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进行相应的修订，形成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并经证监会审核无异议，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

日公司召开第二

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２

日，公司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股票期权激励计

划（草案修订稿）》。

经公司股东大会授权，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８

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

过《关于确定公司股票期权授予日的议案》，确定本次股票期权的授予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８

日，

同意向

３８

位激励对象授予

２４４

万份股票期权。

二、股票期权授予的基本情况

１

、股票期权的授予日：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８

日；

２

、股票期权授予对象：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核心业务（技术）人员共计

３８

人；

３

、授予的股票期权数量：本次股权激励计划授予

３８

位激励对象

２４４

万份股票期权，授予

的期权总数占公司总股本的

２．９４％

；

４

、行权价格：

１６．８５

元；

５

、股票来源：本次股权激励计划的股票来源为公司向激励对象定向发行股票。

三、股票期权登记完成情况

１

、期权代码：

０３７５４５

；

２

、期权简称：梅花

ＪＬＣ１

；

３

、登记人员名单及分配比例：

姓名 职务

本次获授的股票期

权份数

（

万份

）

占本次授予期权总

数的比例

占目前总股本

的比例

郑家耀 董事

、

副总经理

、

董秘

６５ ２６．６３％ ０．７８％

郭友林 副总经理

３０ １２．３０％ ０．３６％

邱新辉 财务总监

３０ １２．３０％ ０．３６％

其他核心技术

（

业务

）

人员

１１９ ４８．７７％ １．４４％

合计

２４４ １００．００％ ２．９４％

４

、本次登记的激励对象及获授的权益数量与公司前期在巨潮资讯网上刊登的授予公告一

致，具体详见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梅花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０

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33

2011

年

7

月

21

日 星期四

证券代码：

002300

证券简称：太阳电缆 公告编号：

2011-033

福建南平太阳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一、特别提示

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没有增加、否决或者变更议案的情况发生。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二、会议召开基本情况

1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2

、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李云孝先生；

3

、召开时间：

（

1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

2011

年

7

月

20

日（星期三）下午

14:30

（

2

） 网络投票时间为：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1

年

7

月

20

日

9:30-11:30

、

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

为：

2011

年

7

月

19

日

15:00

至

2011

年

7

月

20

日

15: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4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福建省南平市工业路

102

号本公司办公大楼五层会议室；

5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三、会议出席情况

1

、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共

34

人，代表股份

187,744,391

股，占公司现有股

本总额

30,150

万股的

62.2701%

。

2

、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共

7

人，代表股份

187,568,871

股，

占公司股本总额

30,150

万股的

62.2119%

；

3

、网络投票情况

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共

27

人，代表股份

175,520

股，占公司股本总额

30,150

万股的

0.0582%

。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

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

2010

年修订）》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总裁、副总裁、财务总监、总工程师、董事会秘书等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

本次会议。 福建至理律师事务所委派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四、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以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 《关于发行短期融

资券的议案》，表决结果为：

同意

187,661,091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556%

；反对

82,3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38%

；弃权

1,0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5%

。 其中，网络投票表决结果为：同意

92,220

股，占参加网络投票

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2.5410 %

；反对

82,300

股，占参加网络投票股东所持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46.8892%

； 弃权

1,000

股， 占参加网络投票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697 %

。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福建至理律师事务所律师认为，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

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

(2010

年修订

)

》和《公司

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均具有合法资格，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及表

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目录

1

、《福建南平太阳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福建至理律师事务所《关于福建南平太阳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

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福建南平太阳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二

○

一一年七月二十日

股票简称：

*ST

兰光 股票代码：

000981

公告编号：

2011-030

甘肃兰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提前披露

2011

年半年度报告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本公司原定于

2011

年

8

月

8

日披露公司

2011

年半年度报告，为了早日实现恢复上市，尽

快向深圳证券交易所补充提交公司恢复上市相关材料， 经公司财务部门及审计机构注册会计

师的共同努力，天健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我公司所做的

2011

年半年度财务报告（重大资

产重组完成后）审计工作已接近尾声，故此本公司特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拟于

2011

年

7

月

23

日提前披露公司

2011

年半年度报告。

特此公告。

甘肃兰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Ｏ

一一年七月二十一日

证券代码：

002121

证券简称：科陆电子 公告编号：

201146

深圳市科陆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临时）会议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深圳市科陆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称

"

公司

"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临时）会议通知

已于

2011

年

7

月

15

日以传真、书面及电子邮件方式送达各位董事，会议于

2011

年

7

月

20

日

在公司行政会议室以现场表决方式召开。 应参加表决的本次会议董事

10

名，实际参加表决的

董事

10

名。公司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会议由公司董事长饶陆华先生主持，符

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与会董事经过讨论，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董事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于

2011

年

7

月

15

日收到楚建德先生的辞职报告， 楚建德先生因个人原因辞

去公司董事、财务总监、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委员、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的职务，辞职后

楚建德先生不在公司担任任何职务。 具体内容详见

2011

年

7

月

16

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

券报》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上刊登的《关于公司董事、财务总监辞职的公

告》。

楚建德先生的辞职自其辞职报告送达董事会时生效 （楚建德先生的辞职不会导致公司董

事会低于法定最低人数），其辞职不会影响公司相关工作的正常进行。 公司董事会对楚建德先

生在任期间对公司所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

根据《公司章程》等规定，公司董事会需增补一名董事。 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提名，拟

增补聂志勇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第四届董事候选人， 任期与公司第四届董事会任期一致，至

2012

年

11

月（聂志勇先生简历见附件）。

公司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董事人数总计不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具体内容详见

2011

年

7

月

21

日《证

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

表决结果：同意

10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本议案将提交公司最近一期股东大会审议。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财务总监的议案》；

鉴于楚建德先生因个人原因辞去公司财务总监一职， 经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饶陆华先生

提名，拟聘任聂志勇先生为公司财务总监，全面负责公司财务工作，其任期与公司第四届董事

会任期一致，至

2012

年

11

月（聂志勇先生简历见附件）。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具体内容详见

2011

年

7

月

21

日《证

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

表决结果：同意

10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董事会专门委员会成员的议案》；

楚建德先生因个人原因辞去公司董事、财务总监、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委员、董事会薪酬与

考核委员会委员的职务，为确保公司董事会相应的委员会工作能正常开展，根据《公司章程》等

规定，公司拟对战略委员会成员、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成员进行调整，调整结果如下：

战略委员会：饶陆华先生、聂志勇先生、范家闩先生、刘明忠先生、王勇先生（独立董事），饶

陆华为召集人；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王勇先生（独立董事）、马秀敏女士（独立董事）、李少弘先生（独立董

事）、聂志勇先生、范家闩先生，王勇为召集人；

公司审议委员会、提名委员会成员及召集人未发生变动。

公司委员会成员及其构成符合有关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等规定的要求；上述委员会

的任期与第四届董事会任期一致，至

2012

年

11

月。

上述委员会委员的调整待公司最近一期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四次

（临时）会议提交的《关于聘任公司董事的议案》后生效。

表决结果：同意

10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审计部经理的议案》。

鉴于聂志勇先生因工作变动的原因辞去其所担任的公司审计部经理的职务， 为更好的开

展公司内部审计工作，经公司审计委员会提名，拟聘任杨妍艳女士为公司审计部经理（杨妍艳

女士简历见附件）。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

2011

年

7

月

21

日《证

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

表决结果：同意

10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特此公告。

深圳市科陆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一年七月二十日

附件：

聂志勇先生简历

聂志勇，男，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1975

年生，会计师。

1998

年毕业于江西财大九

江分院财政系， 清华

-

威尔士

MBA

在读， 曾就职于深圳市新胜利电子科技有限公司财务部，

1999

年任职深圳市科陆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财务部，

2008

年

4

月至今任公司审计部经理。

截至目前，聂志勇先生未直接或间接持有本公司股份；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七条及

第一百四十九条规定的情况；与公司控股股东、董事、监事、高管人员及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

股份的股东之间无关联关系；且最近五年未在其他机构担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等职务；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

杨妍艳女士简历

杨妍艳，女，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1977

年生，中国注册会计师、中国注册资产评

估师。

1999

年

7

月毕业于哈尔滨理工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历任中国第一汽车集团公司会计师，

深圳鹏城会计师事务所执业注册会计师，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会计主管等职，

2010

年

3

月就职于深圳市科陆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审计部。

杨妍艳女士的任职资格符合《公司章程》、《内部审计制度》等的有关规定，截至目前，杨妍

艳女士未直接或间接持有本公司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董事、监事、高管人员及持有公司百分

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之间无关联关系；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

所的惩戒。

股票简称：云内动力 股票代码：

000903

编号：董

2011-015

号

昆明云内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

参股公司深圳高特佳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博雅生物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通过发审委审核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011

年

7

月

19

日，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发行审核委员会

2011

年第

50

次会议

审核，公司参股公司深圳高特佳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下称

"

高特佳集团

"

）控股子公司江西博

雅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下称

"

博雅生物

"

）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申请获得通过。

公司为高特佳集团并列第一大股东，出资额

5,000

万元，持有高特佳集团

21.1864%

股

份。 高特佳集团持有博雅生物

2,661.5473

万股， 占本次发行前博雅生物股份总数的

46.87%

。同时，高特佳集团控制的融华投资持有博雅生物

664.5912

万股，持股比例

11.70%

；

高特佳集团管理的汇富投资（有限合伙）持有博雅生物

177.4367

万股，持股比例

3.13%

。 三

者合计，高特佳集团通过直接和间接的方式持有博雅生物

3,503.5752

万股，占本次发行前

公司股份总数的

61.70%

。

博雅生物主营各类血液制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主要产品涵盖白蛋白、免疫球蛋白和

凝血因子三大类，具体包括人血白蛋白、静注人免疫球蛋白和纤维蛋白原等

7

个品种

21

个

规格的产品。 截止

2010

年末，博雅生物总资产

29,522.61

万元，净资产

19,743.71

万元。

特此公告。

昆明云内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七月二十一日

证券代码：

002180

证券简称：万力达 公告编号：

2011-030

珠海万力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完成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珠海万力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1

年

4

月

20

日召开了

2010

年度股

东大会，会议审议通过了《

2010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公司以

2010

年

12

月

31

日的总股本

83,

322,000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1

元（含税），本次利润分配将派送现金

8,

332,200

元；公司以

2010

年

12

月

31

日的总股本

83,322,000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以每

10

股

转增

5

股的方式实施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共转增股本

41,661,000

股 。 上述利润分配方案及

资本公积金转赠股本方案已于

2011

年

5

月

12

日实施完毕， 公司总股本增至

124,983,000

股。

以上内容具体详见公司于

2011

年

4

月

22

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

cninfo.com.cn

）刊登的《

2010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和

2011

年

5

月

5

日在《证券时报》、《中国

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刊登的《

2010

年度分红派息、转增股本实施公告》。

公司已于

2011

年

7

月

15

日完成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并取得了珠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换发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营业执照号码为

440000000031618

。 公司注册资本由

8,332.2

万

元人民币变更为

12,498.3

万元人民币；其他登记事项未发生变更。

特此公告。

珠海万力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0

一一年七月二十一日

证券代码：

002302

证券简称：西部建设 公告编号：

2011-047

新疆西部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负责管理

中建新疆建工（集团）有限公司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2011

年

7

月

20

日，公司接到中国建筑工程总公司（以下简称

"

中建总公司

"

）函告，本公司

的实际控制人中建总公司已将中建新疆建工（集团）有限公司委托给中建总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全权管理，委托管理协议已于

2011

年

7

月

19

日签订并生效。 公司的实

际控制人未发生变化。

特此公告。

新疆西部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0

一一年七月二十日

证券简称：粤电力

A

粤电力

B

证券代码：

000539

、

200539

公告编号：

2011-38

广东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

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

二、会议召开情况

1

、召开时间：

2011

年

7

月

20

日（星期三）上午

10:00

。

2

、召开地点：广州市天河东路

2

号粤电广场南塔

25

楼会议室。

3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方式。

4

、召 集 人：公司董事会。

5

、主 持 人：潘力董事长。

6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

关规定。

三、会议出席情况

1

、出席的总体情况：

股东（代理人）

28

人，代表股份

1,575,419,036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

56.32%

。

2

、

A

股股东出席情况：

A

股股东（代理人）

5

人，代表股份

1,551,252,381

股，占公司

A

股股东表决权股份总数

72.76%

。

3

、

B

股股东出席情况：

B

股股东 （代理人）

23

人， 代表股份

24,166,655

股， 占公司

B

股股东表决权股份总数

3.63%

。

四、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广东省韶关粤江发电有限责任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同意公司按照

65%

股权比例为广东省韶关粤江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以下简称

"

粤江公

司

"

）向建信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融资租赁

5

亿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金额为

3.25

亿

元人民币，同时与粤江公司签订反担保合同。 详情请见本公司

2011

年

6

月

29

日公告（公告

编号：

2011-32

）。

（

1

）总的表决情况：

同意

1,575,419,036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

。

（

2

）

A

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

1,551,252,381

股，占出席会议

A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

A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

A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0%

。

（

3

）

B

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

24,166,655

股，占出席会议

B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

B

股

股东所持表决权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

B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0%

。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为云南保山槟榔江水电开发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同意公司按照

29%

股权比例为云南保山槟榔江水电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槟榔江公

司

"

）向招银金融租赁有限公司融资租赁

1

亿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金额为

0.29

亿元人

民币，同时与槟榔江公司签订反担保合同。 详情请见本公司

2011

年

6

月

29

日公告（公告编

号：

2011-32

）。

（

1

）总的表决情况：

同意

1,575,419,036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

。

（

2

）

A

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

1,551,252,381

股，占出席会议

A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

A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

A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0%

。

（

3

）

B

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

24,166,655

股，占出席会议

B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

B

股

股东所持表决权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

B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0%

。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会议经广东信扬律师事务所陈凌、张丽丽律师见证，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

集和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及表决程序均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

规定，表决结果及本次股东大会所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

、经与会董事、监事和律师签字确认的股东大会决议；

2

、法律意见书。

广东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O

一一年七月二十一日

证券代码：

601008

证券简称：连云港 公告编号：临

2011-023

债券代码：

122044

债券简称：

10

连云债

江苏连云港港口股份有限公司

签署关于设立江苏灌河国际港务有限公司投资合作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11

年

7

月

19

日，江苏连云港港口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与江苏金灌投资发展集团

有限公司在连云港市签订了《关于设立江苏灌河国际港务有限公司投资合作协议》，本协议尚

须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方能生效。

江苏金灌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3

年

12

月， 是经连云港市人民政府批准设立

的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国有独资公司，注册资本

3

亿元，主要经营县级国有资产的管理、转让、

开发及实业投资；县域经营性土地及其他性质土地回收、回购、整理、储备、运作上市及开发配

套等相关服务；为招商引资提供咨询服务；国内贸易；接受政府委托代建基础设施建设等。

为深入贯彻并加快落实江苏沿海地区发展规划，加快连云港

"

一体两翼

"

港口群建设，纵深

推进灌河半岛新区开发，持续掀起大开发、大建设、大发展热潮，推动南翼灌河港区早日崛起腾

飞，促进灌南县域经济发展和全市临港产业开发，打造辐射带动能力强的新亚欧大陆桥东方桥

头堡，助推江苏沿海港口群和产业经济高地快速隆起，更好地为当地与周边地区以及淮海经济

带和陇海兰新经济带服务，经友好协商，达成本合作协议，协议约定的主要条款如下（甲方：江

苏连云港港口股份有限公司，乙方：江苏金灌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1.2

公司名称：江苏灌河国际港务有限公司（下称：合资公司）。

1.3

合资公司的注册地址：连云港市灌南县

1.4

合资公司形式：有限责任公司。 本合同甲、乙双方以出资额为限对合资公司承担责任，

合资公司以其全部财产独立承担法律责任。

1.5

合资公司经营范围：从事码头及配套设施的开发与经营，货物的装卸、仓储、中转、代

理、运输，灌河半岛新区的其他项目开发建设（以工商局核定为准）。

2.1

双方约定，合资公司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5000

万元（大写伍仟万元整）。

2.2

乙方以合法取得的海河联运区一期征地红线范围内

711.5

亩的土地使用权和海河联

运区内经双方审核确认的其他资产出资， 总出资额

2000

万元人民币， 占注册资本的

40%

，其

中：土地每亩作价

6.4

万元，乙方按每亩

2

万元作为股本进行出资，差额部分作为灌南县人民政

府对合资公司的补贴；甲方以现金出资，总出资额

3000

万人民币，占注册资本的

60%

。

2.6

出资人内部之间可以相互转让其全部或部分股权， 任何一方欲向出资人以外的第三

方转让、出售或以其他方式处置其持有的全部或部分股权，必须经另一方的书面同意；经另一

方出资人同意转让的股权，同等条件下，另一方出资人享有优先购买权。

5.2

合资公司设立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总经理。

5.3

合资公司股东会由全体出资人组成，是公司的最高权力机构，两股东按出资比例行使

权力并承担义务，股东会的职权及议事规则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公司章程具体规定。

10.1

合资经营期限为

50

年，经营期满前

6

个月内，经合资双方书面同意，合资期限可以适

当延长。

11.1

合同期满，合资公司若不继续经营，应依法进行清算，清算后的财产按双方实缴资本

比例进行分配。

11.2

对本合同及附件的修改，必须经股东会讨论并通过形成书面决议后，才能生效。

11.3

由于不可抗力使合同无法履行或是由于合资公司连年亏损，无力继续经营，经股东

会通过，方可提前终止或解除合同。

11.4

由于某方不履行合同、章程所规定的义务，违反合同、章程规定，造成合资公司无法

经营或无法达到合同规定的经营目的，视为违约方单方终止合同，其他方有权要求违约方承担

违约责任，并有权决定继续要求违约方履行，或终止合同。

14.1

因执行本协议所发生的或与本协议有关的一切争议，应由双方通过友好方式协商解

决；协商不成，任何一方有权就该争议向连云港市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15.1

本协议于

2011

年

7

月

19

日签署， 经甲方董事会通过和合同约定的出资双方法定代

表人或其授权委托的代表签字并加盖其单位印章后立即生效。

特此公告。

江苏连云港港口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1

年

7

月

21

日


